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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2025 年 8 月 31 日(星期日) 

比賽時間:1600-1900 

比賽地點:荔枝角公園體育館一樓舞蹈室 

查詢電話: Whatsapp 9481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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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接觸踢拳規則 
 

第一節 定義  

半接觸踢拳意指兩位運動員為了獲得分數，或迅速敏捷地使用控制的合法技巧來進行搏鬥稱之。

半接觸踢拳的主要特徵為：傳達、技巧和速度。在半接觸踢拳的比賽中，以具良好控制的接觸及

判斷力之攻擊相互競賽。對於運動員來說，半接觸踢拳屬於技巧性的搏擊，並重手部技巧與足部

技巧。無論踢擊或拳擊，皆須嚴謹地控制。任何有效的得分(使用合法的手部、足部區域及合法

的技巧，碰觸到合法的攻擊區域，將可得分)，裁判會暫停比賽，於此同時，兩名評判須指向該

名得分的運動員，並以其手指的數量示意給分的分數。 

 

1.1 半接觸踢拳的參賽者 

在半接觸踢拳中，踢拳運動員可以參加以下年齡組的比賽： 

 兒童 Children(CH)(7，8，9 歲) 

 青年甲組 Younger cadets (YC)(10、11、12 歲) 

 青年乙組 Older cadets (OC)(13、14、15 歲) 

 青年丙組 Juniors (J)（16、17、18 歲） 

 成人甲組 Seniors（S）19 至 40 歲) 

 成人乙組 Veterans - Master class (V)（41 至 55 歲） 

 

1.2 個人裝備 

 護頭 

 面罩(兒童(CH)和青年甲組(YC)類別） 

 牙膠 

 護胸(10 歲或以上女子可選） 

 半接觸拳套 

 手帶(可選) 

 護肘 

 護陰 

 護腳脛 

 踢鞋 

 

1.3 個人服裝 

 短袖 T-Shirt 或 V 領上衣（不允許穿 V 領 T 恤） 

 長褲(無口袋) 

 道帶可選的，應標明其等級 

 

第二節 打擊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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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將進入Tatami並互相碰觸拳套。兩方運動員會先後退幾步站立，並採取搏鬥的姿勢，在裁

判下達Fight的指令後開始比賽。  

當裁判下達Fight的指令後比賽即開始，而當裁判下達Stop的指令時，運動員必須立即回到一開

始的位置。  

只有在裁判下達Time的指令時，才會停止比賽時間。除非裁判認為有必要停止計時，否則得分或

違規時並不會停止計時。當裁判欲給予一個警告或正式警告，或欲進行給分說明時，皆須停止計

時。  

在比賽時，運動員可有一位教練及副教練於場邊角落觀賽。不論是教練或副教練，於整場比賽中

皆須就座於教練席的坐位上。  

當比賽正在進行中時，沒有任何的教練允許進入比賽的打擊區域，也沒有任何的教練可以進行妨

害或干預任何的評判或裁判。任何的教練亦不可對評判或裁判的給分與否之決定，以言語毀謗之。

若依教練在比賽中持續對裁判或教練的決定進行毀謗，將會被免除教練職務。  

只有裁判可要求停止計時。而運動員則可要求停止計時，藉以調整安全護具或檢視傷勢。當裁判

認為該運動員停止計時的要求，會不利於其對手時，則裁判可不必同意該停止計時的要求。若停

止計時須符合暫停規定。  

倘若裁判認為運動員利用停止計時的時間進行休息，或企圖藉以預防其對手得分，則裁判可給予

該名運動員一個警告，且評判們可進行討論是否要取消資格、延長比賽或不予打擊。  

 

第三節 比賽指令 

Fight 

以開始比賽或搏鬥，或比賽被中斷後欲重新開始比賽。  

Handshake 

僅在搏鬥開始之前進行握手。  

Stop 

比賽將立即被中斷，且僅在裁判再次下達Fight的指令後才可重新開始比賽。在分數已給分的情

況下，運動員必須立即回到一開始的位置。  

Time(以雙手比畫出T字樣)  

當裁判因任何重要的因素須停止比賽時。裁判必須解釋給予運動員的任何警告之原因。  

停止計時  

裁判以其雙手比畫出 T 字樣，以作為下達給計時員的命令，停止計時直到裁判再次下達Fight的

指令。當主判官說Time時，其必須陳述停止計時的原因。  

 

下列情形發生時，裁判將會下達Time的指令：  

當要給予一個運動員警告時(對手須站在一開始的位置)  

當一運動員舉起其右手要求停止計時時(對手須立即至場中間等候)  

當裁判覺得有必要修正一運動員的服裝或裝備時  

當裁判發現一運動員已受傷(檢查傷者最長時間為兩分鐘)  

 

第四節 合法的攻擊目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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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遭受認可的拳擊技巧所攻擊的身體各部位如下：  

頭部-前方、兩側、背部及額頭  

軀幹 前方及兩側  

腳踝-腳踝以下(僅限掃腳時使用) 

  

第五節 不合法的攻擊目標區域(禁止使用的技巧與行為)  

頭頂  

軀幹的背部(腎臟與脊椎)  

肩膀上方  

頸部(前方、兩側及背部)  

腰帶以下(掃腳踝除外)  

在「Stop」命令後仍繼續攻擊，或是在回合終了繼續攻擊  

在對手面前轉身、逃開或故意跌倒  

使用小動作或不受控制的技巧  

 

第六節 合法的技巧  

踢擊  

前側、兩側、背部、迴旋踢、鈎踢(以一隻腳為限)、下壓、後旋踢(以一隻腳為限)、跳躍、旋轉、

跳踢。  

 

手部技巧  

直拳、上鈎拳、鈎拳、背拳、背刀 

 

掃腳 

腳踝以下允許使用掃腳技巧。欲使用掃腳得分時，攻擊者必須時時注意雙腿。在使用足部技巧的

過程中，若攻擊者的身體任一部位(足部除外)觸碰到地板，則將不予以給分。使用掃腳技巧進行

攻擊時，若致使其對手的身體任一部位(足部除外)觸碰到地板，則將可得分。  

註：攻擊後腳跟極具危險性，在此嚴正申明：在使用下列技巧時，攻擊的運動員必須使用腳掌，

並以單腳進行攻擊：斧踢、後旋踢、鈎踢及所有的跳後旋轉鈎踢。  

 

第七節 不合法的技巧與行為  

使用第六節所述技巧以外的技巧進行攻擊  

後旋背拳  

避免或拒絕攻擊  

無合適的理由跌倒在地  

離開打及區域(出界)  

惡意攻擊或過度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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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運動員精神的行為。對一名運動員來說，只要得到一個警告，就可能依照正常程序進行懲處或

取消資格。但當運動員無運動員精神的行為情節重大時，將會依其情節之輕重，於其第一次違規

時被扣一分或取消資格。  

不允許抓或握  

攻擊或言語毀謗任何官方人員(不論在Tatami內或在Tatami外)。無其他目的的推或抓，甚至有任

何這些行為的意圖時，將會被立即取消資格。若一受懲處的運動員或其教練有上述的行為時，將

會被請離比賽場地，且此事亦將呈報給裁判委員會。  

地面攻擊  

自行吐出其牙膠  

運動員不可攻擊在地板上的對手。當其中一名運動員的身體任一部位(足部除外)碰觸到地板，主

判官有權立即停止比賽。踩踏在地板上的運動員之頭部或身體，將會被扣分或取消資格(由多數

評判的決定為之)。  

拳套鬆脫。運動員的雙手必須一直牢固地戴上拳套，不可鬆脫拳套藉以延長與對手的距離。此舉

將被視為無運動員精神的行為。  

假若一運動員在角落受到對手的壓迫時，該名運動員不可要求暫停。  

 

教練或副教練  

不當地議論或批評該給分或不給分。  

攻擊或言語毀謗任何官方人員(不論在Tatami內或在Tatami外)  

口出惡言或無其他目的的推或抓，甚至有任何這些行為的意圖時，將會被立即請離教練區，或依

技術委員會重新審視後，將可能永久的離開比賽場地。  

 

第八節 給分準則  

一個合法的技巧攻擊到一合法的目標區域。攻擊至手或腳合法區域的攻擊必須俐落且具控制力。

裁判及評判必須確實地看到該技巧攻擊至該區域。只因攻擊護具發出聲響而獲得的分數將不予計

算。運動員在使用任何技巧時，必須注視著攻擊點。  

使用任何技巧時，力道均須適當合理。使用任何技巧攻擊時，若僅是簡單地碰觸到、擦掠過或輕

輕推擊至對手，將不予給分。  

若一運動員為了攻擊或防禦而跳起，落下時必須為站姿且仍須身處在場內，且須保持平衡(除了

足部外，身體任一部位不可碰觸到地板)，以施展後續的技巧企圖得分。  

若一運動員得分後，因自身無法穩定而失去平衡，且除其足部外，身體任一部位碰觸到地板，該

得分將不予計算。  

若一運動員得分後，因外力因素而失去平衡(如被推倒或絆倒)，則該得分仍具有效性。  

 

8.1小節  

裁判與評判的任何決定皆須眼見為憑。官方人員不可擅改多數裁判與評判的決定。若發生技術上

的錯誤，控制員須指出發生的時點，並請示官方人員澄清說明。倘若任一裁判或評判發生錯誤，

官方人員可請示上訴委員會訴請重新裁決，並以上訴委員會多數委員的決定為最後結果。並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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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規則的制定與應用是否具有重大失誤。上訴委員會僅可在裁判或評判發生嚴重的錯誤時，才可

改變該裁判或評判的判決。 

 

所謂的嚴重錯誤係指：總得分計算錯誤  

若一運動員得分後倒下或出界，而裁判仍給予分數  

運動大會主席與上訴委員會須時時確保評判正當地行使其職權。裁判不可自行給分，僅可以多數

裁判的判決為之。 

  

8.1.1 得分  

一運動員得分時，其手臂須立即被舉起。得分的標準係須至少兩名裁判或評判達成共識。  

若裁判與一名評判同時舉起兩方運動員的手臂，且另一名評判給予其中一運動員分數，此時裁判

必須做出適當地評分。  

若裁判給予兩分(踢擊至頭部)而評判只給予一分，則此時裁判會詢問該名評判的意見(以該名評

判所見)，為踢擊技巧或是拳擊技巧。若該名評判認為是踢擊技巧，則裁判將給予運動員一分。

若該名評判認為是一拳擊技巧，則裁判將不給予該運動員任何分數。  

若兩方運動員被舉起的手臂數相同，則兩方運動員將同時得到一分。  

 

8.1.2 無得分  

若裁判或評判看到技巧沒有攻擊到合法的攻擊區域，則會以雙臂交叉於其腰部前的手勢示意之。  

若裁判或評判在給分時未看到此手勢，則該分將不予計分。  

若任一方運動員的任一手臂無被舉起，則將不予給分。  

若裁判下達Stop指令並給予一運動員警告時，則該得到警告的運動員將無法獲得給分。但另一名

運動員將可能因其對手獲得該警告而得到一分，甚至更多分數。  

例如：一運動員A使用技巧並得到分數，但此時其對手B第二次違反了同一條規則條例，則運動員

A將因俐落的合法技巧獲得一分，且運動員B亦因違反規則條例獲得失分，該項得分或失分的判決

須同時產生。  

 

8.1.3 給分  

若裁判或評判認為一項攻擊(技巧)可以獲得分數，則其會下達Stop的命令並示意該項得分。由裁

判負責計算一運動員所獲得的分數。每位評判須在裁判下達指令後，立即做出決定。  

若一評判認為一項攻擊(技巧)可以獲得分數，則其必須立即示意裁判下達Stop的命令，且裁判和

評判必須同時示出分數。無論任何情況，只有在多數的裁判或評判給予分數下，才可獲得分數。  

拳擊 1分  

踢擊身體 1分  

使用掃腳致使對手身體任何一部位(足部除外)碰觸到地板 1分  

踢擊頭部 2分  

跳踢身體 2分  

跳踢頭部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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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給分概述  

當欲給分時，Stop的指令會被下達，且由裁判和兩名評判立即進行投票，決定由誰的給分勝出。  

結束終了，由得分較高的運動員獲得勝利。  

當一運動員獲得10分(上限)，則宣布由該名運動員獲得勝利。  

其他獲勝途徑如下：  

取消資格，出界  

時間終了的得分  

官方人員須進行投票表決，以決定該得分是在時間終了之前或之後。時間以計時器上顯示的時間

為主。  

 

第九節 懲處 － 出界 (警告、取消資格、出界)  

給予警告時，須以運動員及其教練能清楚聽及並理解之音量告知。裁判給予一運動員警告時，須

正面面對該名違行的運動員當面告知。  

給予懲處扣分時，裁判首先必須要求停止計時。爾後裁判須正面面對該名受懲處的運動員，清楚

說明該運動員被懲處的原因，及宣達懲處扣分。  

所獲得的警告在整場比賽中，不分回合，採累計方式進行計算。當裁判要給予一個警告或懲處扣

分時，須要求停止計時。  

 

出界違規規則 

 

第一次出界  獲得第一次正式警告且以手示意並口

頭告知該名運動員及其教練 

第二次出界  獲得第二次正式警告，且以手示意並

口頭告知該名運動員及其教練  

第三次出界  獲得第三次正式警告並，且以手示意

並口頭告知該名運動員及其教練  

第四次出界  取消資格，且以手示意並口頭告知該

名運動員及其教練  

 

9.1 小節 取消資格 

若有必要取消資格，裁判須與所有評判委員和上訴委員會進行協商，以確保所有程序正當執行。 

 

離開搏擊區域 

若一運動員離開了打擊區域(出界)，且非由其對手推擊、踢擊或擊倒所導致，則該出界將被視為

自願出界，且裁判會給予其一警告。若發生第二次自願性出界，將予以扣一分。第三次自願性出

界，再扣一分。若發生第四次自願性出界，則立即取消資格。 

出界意指：(即使只有一隻腳)處在界線之外。整隻腳必須處在所定義的界線之外。 

若踩踏在界線之上，將不被視為出界。若一運動員被對手推擊至界線外，或因受擊而出界，則將

不被視為自願性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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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界與否由評判進行判決，或由多數評判的決定為之。 

因出界所獲得的警告，將分開與其他違反規則警告計算。所有的出界將呈報給官方人員。請參閱

第七節與第九節。 

第十節 手勢含意 

 

第十一節 違規 

 使用不合法的技巧 

 被動攻擊 

 轉身 

 不必要的倒下 

 議論裁判的判決 

 無運動員精神的言行 

 教練大聲議論 

 教練進入 Tatami(因旗下選手受傷進入 Tatami 除外) 

 蓄意擅自出界 

 教練所犯的任何違行，裁判有權轉嫁懲處其選手。 

嚴重的違規行為須進行立即的懲處，如給予懲處扣分，違規情節重大者甚至可立即取消資格。不

論何時，若裁判認為有必要取消資格，須與所有評判委員和上訴委員會進行協商，以確保所有程

序正當執行。對一名運動員而言，不可同時獲得一個警告和獲得一分，兩者不可並行。參閱第七

節。 

暫停比賽(停止計時) 

只有裁判有權停止比賽。當裁判要給予一個警告或懲處扣分時，必須要求停止計時。 

一運動員可舉起其手臂要求暫停比賽，藉以檢視傷勢或調整、整理其護具。當裁判認為該暫停比

賽的要求不慎公平或會不利於其對手，則裁判可不必同意該暫停比賽的要求，除非該暫停比賽的

要求與健康和安全議題有關。 

暫停比賽時間應縮短至最少。倘若裁判認為一運動員利用暫停比賽的時間進行休息，或欲藉以保

護其對手免於獲得一個警告，裁判將可決定延長比賽時間。只有上訴委員會可於 Tatami 外中斷

比賽，而此舉亦將引起要求暫停比賽的裁判之關注。 

警告 正式警告 扣一分 取消資格 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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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教練欲進行申訴或提出抗議，其須告知該運動大會的主席。若經同意，則該名教練可在不暫

停比賽的前提下，進行申訴或抗議的處理。 

11.1 小節  

暫停比賽的原因 

 受傷 

 裁判須與評判們進行協商，或負有打擊區域的職責 

 裁判須與運動員或其教練進行交談 

 確保運動員的安全及維護整場比賽的公平性 

暫停比賽並非用來宣告一項得分。裁判須快速進行以確保每名運動員在整場比賽中的權益(完整

的比賽時間)。 

若裁判無法有效、快速且公平地管理整場比賽，則會由該運動大會的委員會比賽主席取代管理比

賽。 

第十二節 受傷 

若任何一名運動員在比賽中受傷，則比賽會立即停止，直到醫療團隊或醫師決定該名傷者是否可

以繼續參賽。當醫療團隊或醫師進入 Tatami 後，僅有兩分鐘時間決定該運動員的傷勢是否需要

接受治療，且所有的治療必須在該兩分鐘內完成。 

若該運動員的傷勢非常嚴重時，則只有醫療團隊或醫師有權決定是否繼續進行比賽或須停止比

賽。 

若因其傷勢嚴重必須停止比賽，則裁判和兩名評判須進行下列決定： 是誰造成了該傷勢? 

 是否為有意的? 

 是否是傷者自身導致的? 

 是否是由一不合法的技巧所造成的? 

 若攻擊的運動員 A 並無違反任何規則條例，則運動員 A 將可獲得勝利。 

 若攻擊的運動員 A 違反了任何規則條例，則傷者 B 可因對手 A 被取消資格而獲得勝利。 

 若醫療團隊或醫師聲明該傷者之傷勢無大礙，可繼續進行比賽，則比賽將重新繼續進行。 

 發生完全被擊倒 (KO)、RSC、RSC-H、受傷後的程序 

若一運動員在比賽中受傷，則僅有醫師能夠評估其傷勢。 

若一運動員已無意識，僅有裁判和負責的醫師允許留在 Tatami 內，除非該醫師須要助手。 

第十三節 發生完全被擊倒 (KO)、RSC、RSC-H、受傷時的程序 

在比賽中，若一運動員頭部受擊而被擊倒，或裁判因傷者有一些嚴重的頭部外傷宣布停止比賽來

保護傷者時，醫師須立即檢視傷者受傷情勢，並伴隨救護車至醫院；或陪伴傷者至適當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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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中，若一運動員頭部受擊而被擊倒，或裁判因傷者有一些嚴重的頭部外傷宣布停止比賽來

保護傷者時，該名運動員在被完全擊倒(KO)後的四周內，將禁止參加其他任何相關的拳擊比賽。 

在比賽中，若一運動員頭部受擊而被擊倒，或裁判因傷者有一些嚴重的頭部外傷宣布停止比賽來

保護傷者時(三個月內發生第二次)，則該名運動員在第二次被完全擊倒(KO)或 RSC-H 後的三個

月內，將禁止參加其他任何相關的拳擊比賽。 

在比賽中，若一運動員頭部受擊而被擊倒，或裁判因傷者有一些嚴重的頭部外傷宣布停止比賽來

保護傷者時(十二個月內發生第三次)，則該名運動員在第三次被完全擊倒(KO)或 RSC-H 後的一

年內，將禁止參加其他任何相關的拳擊比賽。 

現場的醫師若有必要，可以延長上述提及的所有禁賽觀察期。而醫院的醫師亦可因須檢測或掃描

頭部的需要，延長禁賽觀察期。 

禁賽觀察期意指：無論比賽規章為何，一運動員於禁賽觀察期間，不可參加任何其他踢拳的比賽。

上述提及的所有禁賽觀察期均為「最短觀察期」且不可被改變或駁回，即便頭部掃描結果顯示無

任何的影響。 

當運動員因頭部受擊而無法再回到場內重新進行比賽，裁判須下達比賽終止的指令時，裁判會告

知陪審團及評判們於各自的評分表上註記 KO、RSC 或 RSC-H。同樣地，該場比賽的主判官亦須於

該運動員的運動護照上註記。此亦為比賽的正式結果，不可被改變或駁回。 

在禁賽指令下達後，重新進行比賽前，運動員在通過一連串特殊的醫療檢測後，須由專業醫師證

明該名運動員傷勢已無大礙，且具資格重新進行比賽。 

若一運動員被註記為 KO 或 RSC-H，則必須接受腦部斷層掃描。 

13.1 小節 一般受傷的程序 

運動員除了 KO 或 RSC-H 的情況外，若發生任何受傷時，醫師可決定一個最短的禁賽期間，並

建議運動員至醫院做後續治療。 

醫師可以要求立即至醫院做緊急治療。 

第十四節 大型冠軍賽和團隊比賽 

14.1 小節 大獎冠軍賽 

在如世界盃或國際公開賽的比賽中，可舉行無重量級的比賽。大型冠軍賽的形式如下： 

14.1.1 傳統的大型比賽 

只有重量級的獲勝者可以參加。且比賽沒有形式。 

大型公開冠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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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參賽者均可參加，但須在比賽之前進行登記。任何重量等級的比賽皆沒有形式。在大型冠

軍賽的比賽中，一回合為兩分鐘或三分鐘，且運動員不可要求暫停比賽。 

規則及裝備同半接觸踢拳比賽的相關規定。任何比賽的大型冠軍賽，須經邀請方可成行。 

14.2 小節 團隊比賽 

14.2.1 世界冠軍賽/洲際冠軍賽 

 團體組：三男一女。 

 所有的運動員須於場外穿好全副武裝，女性運動員於最後一場出場。 

 無差別格鬥規則，女性運動員只能與女性運動員進行搏鬥。 

 團體組的組員須由具相同國籍的運動員所組成。不允許由不同國籍的運動員相互組成的團體

組。 

 每場比賽：一回合兩分鐘。 

 於每回合中不可要求暫停比賽。 

 加時賽為一回合兩分鐘。 

 如果加時賽平手，則佈平手。 

 總得分最高的隊伍為獲勝者。 

 所有的出界違規和警告採累計方式進行，將會累計於下一名出場的運動員。在團體比賽中，

沒有任何一名運動員會因出界違規而被取消資格。但倘若該名運動員持續進行出界違規，則

從第二次出界開始，每一次出界將會扣取其所屬隊伍的分數一分。 

若兩方隊伍呈現平手狀態，則會以投擲硬幣決定出場順序。贏的一方隊伍有權於組員中選擇出賽

代表，而其對手隊伍必須配合派出相對應的組員出賽。假若贏的隊伍派出一名女性組員出賽，則

其對手隊伍也必須派一名女性組員出賽；若贏的隊伍派出一名男性組員出賽，則其對手隊伍也必

須派一名男性組員出賽。 

註記：世界冠軍賽或洲際冠軍賽中，參賽者須按其年齡於適當的組別進行比賽。沒有任何運動員

可以越組參賽。 

14.2.2 世界盃及國際公開賽(除團體組外) 

一隊伍可為下列任一形式，且組員可為外籍成員： 

 四名運動員(三男一女) 

 五名運動員(四男一女) 

 五名運動員(五男) 

 三名運動員(三女) 

 

14.2.3 團體比賽的受傷程序 

若在團體比賽中發生受傷情況時，一運動員已無法繼續進行比賽，且在醫療團隊檢視後，若該運

動員已無法或不願意繼續進行比賽，則其對手隊伍將可立即獲得 10 分，加總於其總得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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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握手/拳套碰觸 

依據踢拳規則，運動員在比賽前與比賽後，皆須相互握手或以拳套相互碰觸，以表良好的運動員

精神與傳達友善的競爭態度。在比賽第一回合開始前運動員須相互握手，以及在比賽結果產生後

亦須相互握手。在回合間則不強制也不需要握手。 

 

第十六節 藥物使用規則 

參照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WADA)的公約及禁藥清單產生禁藥管制規則與程序。 

任一運動員若拒絕繳交藥物檢測報告，或是拒絕賽後檢測，將可立即予以取消資格，或暫停出賽。 

同樣地，若任一官方人員慫恿運動員拒絕繳交藥物檢測報告或拒絕賽後檢測，亦將予以取消資格

或暫停出賽。 

有關藥物使用的相關規定，參照並採用世界運動禁藥管制組織(WADA) 的規則條例與定義。 

第十七節 賽前測重 

在世界冠軍賽或國際冠軍賽中，須遵守下列規則：每位運動員僅會被測重一次(除非董事會另有

決議則另當別論)，且總部必須事前即告知參賽者。於賽前測重時所測得的重量即為最後結果。

若一運動員於正式的賽前測重時，無法達到輕量級的標準，則其國家代表人，在賽前測重結束前，

有權將該名運動員轉移至其他適合的任何量級比賽(該國家須於該量級比賽中仍具有出賽名額)

中。在第一次賽前測重和醫療健檢結束前，所有參賽國家皆可替換運動員(僅在該量級比賽中允

許替補行為發生時)。被替換因而不能出賽的運動員，可於該量級比賽或其他任何量級比賽中，

將其名額登記為保留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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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樂武術規則 

第 1 條.定義 

配樂武術是一個或多個對手的想像戰鬥，其中表演者使用來自東方武術的技巧來選擇音樂。音樂

的個人選擇的 

第 1.2 條.類別 

 配樂武術比賽中，男子和女子都有兩個類別 

 硬式 （HS）： 這些技術來自踢拳、傳統空手道和跆拳道 

 硬式武器 （HSW）： Kama、Sai、Tonfa、Nunchaku、Bo 和 Katana 

 配樂武術的參賽者只能參加世界和洲際錦標賽、Open Hand 和 Weapons 的兩個組別 

 在世界/洲際錦標賽中，2 名參賽者可以代表他們的國家參加相同的類別/組別 

 在所有其他錦標賽中，每個國家/屬會可以參加/比賽的參賽者人數沒有限制 

 參賽者可以選擇硬式 （HS），例如:硬式徒手（HS） + 硬式武器（HSW） 

第 1.3 條.節奏 

 所有音樂形式類別都必須隨著音樂演奏。武術技術必須按節奏進行。 

第 1.4 條.音樂 

 所有參賽者的 CD/iPod /智慧手機上的歌曲必須寫有他們的姓名、國家及參賽項目等。 

 如果選手的音樂在他們的表演過程中無意中停止，選手可以在沒有音樂的情況下繼續，或者

他們可以再次重新開始他們的表演。 

 在這些情況下，不會獲得任何處罰或減分。 

第 2 條.同步： 

完美的時機，動作和音樂之間的關係。 

第 2.1 條.體操動作 

 只允許以音樂形式進行五個體操動作。違反此規則將導致每位裁判每執行一項額外的體操技

術扣 0.5 分。 

 體操動作是沒有武術目的（沒有擊打）的動作。一些體操動作可以通過在動作中添加拳腳來

修改。在這種情況下，它不被視為體操動作。 

 所有前滾/後滾、側翻，倒立均視為體操技術。 

 單手璇子、側身璇子、或巴西戰舞歸類為璇子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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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年齡組別 

 兒童 Children(CH) (7，8，9 歲) 

 青年甲組 Younger cadets (YC) (10、11、12 歲) 

 青年乙組 Older cadets (OC) (13、14、15 歲) 

 青年丙組 Juniors (J)（16、17、18 歲） 

 成人甲組 Seniors（S）19 至 40 歲) 

第 4 條. 制服 

參加比賽的參賽者可以穿著任何種類的合法認可的踢拳或武術服作為比賽服 

• 制服必須處於乾淨得體的狀態， 

• 參賽者必須佩戴傳統武術腰帶， 

• 不允許穿著軟質制服或腰帶， 

• 不允許穿 T 恤 

• 參賽者可以在手臂/手腕上佩戴防汗帶， 

• 參賽者不得佩戴任何首飾或任何類型的穿環， 

• 如果看到參賽者佩戴任何珠寶，將被扣減 0.3 

第 5 條.武器狀況 

 每個參賽者都對其武器的完美/安全狀態負責 

 參賽者在比賽期間不能更換他們的武器 

 參賽者將被允許使用磁性武器 

 如果主裁判提出，可以要求檢查參賽者的武器 

 任何參賽者的表演都不能開鋒 

 不允許使用“軟式”武器 

第 6 條.表演時間 

 所有表演的類別都有時間限制。最長時間為 3 分鐘，最短時間為 1 分鐘（包括演示），參

賽者可在其表演展示璇轉、體操或武術技術。 

 如果參賽者在他們的演講中表演了任何體技術或武器釋放，這些將被算作他們形式的一部分 

 隊伍在表演中不需要同步，但如果是同步，則可以獲得更高的分數。 

 參賽者只會根據其表演中的內容進行評分，良好的技術、良好的手和踢腿組合以及乾淨、敏

銳、精確的動作。 

第 7 條.Tatami 尺寸 

 面積為 10 x 1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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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米範圍內不會有桌子/椅子或物品 

 任何人都不得站在評判團後面 

 不允許任何人干擾計分 

 在表演過程中參賽者出界將被扣 0.5 米。但如 Tatami 小於 10 x 10 米，出界將不會扣分 

第 8 條 種子 

 參賽者將是種子選手，即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僅來自上屆世界或洲際錦標賽。 

 但是，洲際冠軍不能成為世界錦標賽的種子選手。 

 如果前三名中的任何一名沒有參加上述錦標賽，他們將失去排名。 

 非種子選手的排名將按以下方法選擇其姓名/順序：所有不是種子選手的姓名將由 SportsData

隨機選擇並成為種子選手。這將是比賽的順序。 

第 9 條. 得分 

評分將會由 4 至 6 名裁判和 1 名主裁判將按以下方式對表演進行評分： 

 兒童 （CH）、青年甲組（YC）、青年乙組 （OC）、青年丙 （J）、成人組 （S）：所有

官方錦標賽（包括世界和洲際錦標賽）的成績從 7.0 到 10.0 不等。 

 在世界錦標賽中，將有 6 名裁判和 1 名首席裁判。 

 六名裁判中，來自本土的人數不得超過兩人。 

 例如，裁判小組應由以下人員組成：  

- 1 號裁判 - 必須來自歐洲 

- 2 號裁判 - 必須來自泛美 

- 3 號裁判 - 必須來自非洲 

- 4 號裁判 - 將是他們可以來自任何國家的首席裁判 

- 5 號裁判 - 必須來自大洋洲 

- 6 號裁判 - 必須來自亞洲 

- 7 號裁判 - 可以來自任何大洲 - 歐洲 / 泛美 / 非洲 / 大洋洲 / 亞洲 

 如果來自其他大洲的任何裁判沒有出席，則將使用下一位可用的合格裁判。 

 在洲際錦標賽上，5 至 7 名裁判中的每一位都將來自不同的國家。 

 在每次表演結束時，評委們根據既定的標準做出決定。 

 裁判長會告知裁判，如果有任何非法技術或違反規則，需要扣多少分。 

 選手完成表演後，在裁判長的宣佈下，他們會舉起記分牌給選手和觀眾觀看，直到在宣佈所

有分數才放低。 

 最高分和最低分將被扣減。剩餘的 3 或 5 分將成為最終分數。 

 如果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出現平局（合計所有分數，並突出顯示最高分）。 

 得分最高顯示獲勝。如果仍然出現平局，兩位參賽者將再次比賽。 

第 10 條. 舞蹈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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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不允許、接受或容忍舞蹈動作。 

 選擇加入 break、jazz、body popping 甚至 classical 舞蹈等舞蹈動作的參賽者將獲得每位評委

的最低分 7.0。 

第 11 條. 服裝和化妝 

 不接受戲劇服裝，包括化妝、面具或任何類型的制服，這些制服不被認定為合法的武術制服。 

 違反上述規則將導致參賽者因技術取消資格而立即被取消資格。 

 參賽者在表演時不得用帶遮住眼睛（蒙住眼睛）。 

第 12 條. 特效 

 任何特殊效果，如鐳射、煙霧、火焰、爆炸、水等，都是不被容忍的。 

 違反上述規則，將導致參賽者因技術犯規而立即被取消資格。 

第 13 條 裁判 

 裁判之間至少相距 1 米 

 不允許交談，只允許與主裁判討論 

 所有評委必須具備配樂武術隊伍表演的知識和理解包括徒手、武器、拋武器和身體翻滾武器

等動作技巧 

第 13.1 條 評審標準 

每位評判委在做出任何決定之前，必須考慮以下標準： 

第 13.1.1 條.基本 

根據原始風格的基本技術進行站姿、拳擊、踢腿和格擋 

第 13.1.2 條.平衡 

力量、專注力（完美的平衡和充滿活力地完成動作） 

第 13.1.3 條. 難度 

踢腿、跳踢、旋轉踢、技巧、組合手/踢技術、體操動作 

第 13.1.4 條. 操控武器 

關於武器 

 參賽者必須通過出色地使用他們的武器來展示格擋、打擊和對所用武器的完美掌握，這將是

武器類別中首先考慮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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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演中做技巧、體操動作的選手，將首先根據武器的操控進行評判，然後是技巧和體操動

作 

 這是一個硬式武器 （HSW），而不是硬式徒手 

 從地板上的武器開始：參賽者可以從地板上的武器開始，但一旦他們撿起了武器，就不能再

次將它們放回地板上 

 如果參賽者將武器放在地板上，則算作掉落武器，並扣掉滿 1.0 分 

 如果第二次將其放在地板上，則選手將因技術取消資格而被取消資格 

 當表演中使用了兩種武器時：兩種武器都應在演示過程中由參賽者攜帶 

 它們可以是同一種武器，也可以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硬式武器 

 選手可以在演示期間/之後將一種武器放在地板上（Tatami），但開始之前，選手可以在過程

中的任何時間拿起第二種武器，但一旦拿起，參賽者必須手裡拿著兩種武器完成表演。 

 另外，允許在表演中更換武器，只要它已作為演示的一部分呈現。意思是：允許將第一把武

器放在地上，沒有任何中斷或停止，拿起第二把武器並繼續該形態 

 參賽者不能換回開始時使用的原武器 

 以下物品不被視為掉落武器 

- 在演示期間/之後，但在開始表演之前，將武器放在地板上 

- 在表演中拿起第二把武器，只要它已經被進入在演示過程中展示 

 如果武器掉落在地板上/將武器扔在地板上，或以上述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或情況將武器放在

地板上，則視為在作過程中失去對武器的控制 

 如果參賽者的武器破裂或散開，他們將因技術犯規而被取消資格（最低 7.0 分）。參賽者不

能用破損的武器繼續表演 

 只允許五次完全釋放，即允許將武器扔向空中。超過五次，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如果武器

在與另一件武器接觸時被另一件武器（如 Kama、Swords、Bo、Sai 等）接回另一件武器，則

該武器被收回參賽者手中，則不算作釋放 

第 13.1.5 條.演技 

參賽者的表達和角色扮演及舞蹈編排呈現，參賽者在進行體操技巧時可以用武器觸摸地板，但武

器必須放在手中。 

參賽者可以在他們的身體（頸/手臂和手）周圍旋轉/滾動武器。這些不算作一次釋放。 

第 14 條.負分 

第 14.1 條.減 1 分 

將扣除 1.0 分： 

 如果參賽者將武器掉在地板上，每位裁判將扣 1.0 分 

 如果參賽者將武器換回最初使用的原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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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參賽者表演任何體技術或任何不允許的動作，將被每位裁判扣 1.0 分  

第 14.2 條.負 0.5 分 

最高將扣除 0.5： 

 對於表演的每項體操技術超過五次 

 如果參賽者的腰帶掉在地板上 

 如果選手失去了對武器的控制，並且武器在手中時觸碰到地板 

 如果選手失去平衡、絆倒、前部、後部、膝蓋、側面、後部跌倒，或用手接觸地板，或失去

控制武器 

 如果參賽者與音樂失去同步 

 如果選手執行任何不允許的動作 

 如果 Tatami 為 10 x 10 米，則在表演過程中出界 

第 14.3 條. 扣 0.3 分 

最高將扣除 0.3 分： 

 如果參賽者佩戴珠寶或任何類型的穿孔（即耳環、戒指、腹部穿環、鏈條、手鐲） 

第 14.4 條.最低分數（最低 7.0 分） 

 如果參賽者在結束前中斷/停止表演，裁判將給最低分數 7.0。 

 在所有武器類別中，武器只能從參賽者手中釋放五次。 

 如果參賽者釋放武器超過五次，裁判將給出最低 7.0 分。 

 如果在音樂中聽到粗言穢語，參賽者將被取消資格及獲最低分數 7.0 分。 

註記：此份規則條例將會不定時更新，請留意本會網頁最新版本! 


